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2）

與本代表委任表格有
關的股份數目（附註1）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吾等（附註2） 
地址為 
為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登記持有人，茲委任大會主席（附註3）或 ，
地址為 
為本人╱吾等的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本公司謹訂於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假座香港沙田白石角香
港科學園第一期1E大廈一樓03號會議廳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並依照下列指示代表本人╱
吾等投票。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填上「3」號劃上標記，以表明　閣下的投票意願（附註4）。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批准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向於記錄日期（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釐定以
確定獲派特別股息的權利）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宣派及派付特別
股息（「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折合約人民幣4分）及授權本公司任何董
事進行彼全權酌情認為就落實派付特別股息或與其相關而言屬必需或權宜的有
關行動及事宜以及簽署其他文件。

日期︰ 2019年 


